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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 

长净管规字„2020‟2 号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净月高新区人才公寓租赁和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

 

管委会各部门（单位）、镇、街道办事处、区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《净月高新区人才公寓租赁和使用暂行办法》经管委会同意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 

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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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月高新区人才公寓租赁和使用暂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快各类高层次人才集聚，优化净月高新区

人才发展创新创业环境，充分发挥人才公寓在引才聚才方面的保

障性作用，加强人才公寓使用管理，结合净月高新区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人才公寓是为各类人才特别是引进人才在净月高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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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人才、年工资性收入 15 万元以上的高管或高技术（能）人才。 

（三）高校毕业生是指毕业 3 年以内且在经认定企业内全职

工作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。经认定企

业是指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、市级以上科技型“小巨人”企业、

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。 

第四条  对新引进且符合我区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，可安排

一定数量的人才公寓进行定向配租。 

第三章  租赁标准 

第五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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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交如下材料： 

1、《净月高新区人才公寓租赁申请表》； 

2、身份证（或护照）、学位证书及学信网学历证明、在长春

市区无住房的权属信息证明、劳动合同、个人参保证明及社保缴

纳明细、企业营业执照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、经认定企业认定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； 

4、申请人为高层次人才、产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，提供相关

认定文件、证书等材料。 

（二）审核。人才公寓租赁申请按照“高端优先、统筹兼顾、

逐步解决”原则，根据人才公寓房源情况，综合人才层次、实际

贡献、引进时间等因素进行排序，轮候分配。由党工委组织部牵

头，会同财政局、科技创新委员会、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等部

门，对人才资格进行审核，根据可供租赁房源类型及数量确定承

租人才名单。 

（三）配租。党工委组织部向承租人才所在企业发放《准租

证》。企业和承租人才凭《准租证》、身份证，与净月投资控股

集团签订租赁协议。承租人才在缴纳协议租金后登记入住，如承

租人才在租赁期内搬出人才公寓，已缴租金不予退还。 

（四）续租。租赁协议一年一签，承租人才需在合同期满前 1

个月，由所在企业重新申请，经审核通过后，可与净月投资控股

集团续签租赁协议，并按重新核定的价格缴纳租金。 

第五章  公寓管理 

第七条  净月投资控股集团负责人才公寓及配套设施的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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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养护工作，确保人才公寓正常使用，同时做好公共设施的卫生

保洁工作，公共场所的治安和安全保卫工作。 

第八条  人才公寓租金标准（含物业费、采暖费，不含水、

电、燃气、网费）由党工委组织部、净月投资控股集团经市场调

研后形成初步建议，提请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后确定，并视市场

情况进行调整。国内外顶尖人才、国家级高层次人才、国家级领

军人才，租金全免。省级高层次人才、省级领军人才、产业发展

急需紧缺人才中的外籍专家，承担租金的 30%。产业发展急需紧缺

人才中的其他人才、高校毕业生承担租金的 50%。 

第九条  人才公寓租金除由承租人才承担的部分外，其余租

金由净月投资控股集团每半年向党工委组织部、财政局提交申请，

经审核，由财政局将租金一次性拨付至净月投资控股集团账户。 

第十条  定向配租企业申请的人才公寓只能用于本单位人才

租赁使用，如发现人才公寓长期闲置或另作他用，将收回人才公

寓并取消配租企业租赁人才公寓资格。 

第十一条  承租人才应按照协议约定，合理使用人才公寓，

按时缴纳租金和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水、电、燃气等各类费用。不

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房屋用途，不得擅自对房屋进行装修，不

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。违反上述规定的，应当追缴不当得利，因

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或者附属设施损坏的，应当负责维修或赔偿。 

第十二条  如发现企业存在材料造假、为离职人才申请人才

公寓等情况，一经查实，由企业补偿区财政损失，同时中止企业

申请净月高新区有关扶持政策资格两年。如承租人才在租赁期间



—6—  

购置住房，但因购置住房暂时无法居住等原因仍需续租，应由承

租人才向党工委组织部提交情况说明，经审核后，与净月投资控

股集团续签租赁协议，并按照人才公寓租金的 100%缴纳房租。 

第十三条  人才公寓不得闲置或另作他用，发生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可终止租赁协议，收回住房： 

（一）转租、转借或改变住房用途的； 

（二）连续 3 个月不居住的（因公出差等特殊原因除外）； 

（三）损坏房屋及设施拒不赔偿，或擅自装修拒不恢复原状

的； 

（四）租赁期间在长春市区拥有其他住房的； 

（五）租赁合同到期； 

（六）调离净月高新区，辞职、辞退或自动离职 3 个月内未

在区内重新就业创业的; 

（七）其他违反租赁协议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。 

第六章 组织保障 

第十四条  净月高新区各相关职能部门、净月投资控股集团

负责人才公寓的申请、使用和管理等事项。 

党工委组织部：负责人才公寓租赁和使用办法制定，组织开

展人才公寓申请、审核、房屋分配等工作。 

财政局：负责审核申请企业和人才纳税情况，并拨付由区财

政承担的租金。 

科技创新委员会：负责审核申请企业是否为市级以上高新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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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：负责沟通、协调长春市住房保障和

房屋管理局，确认申请人才在长春市市区住房情况。 

净月投资控股集团：负责与承租人才签订人才公寓租赁协议，

收取人才公寓租金，对已出租人才公寓使用情况进行监管等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印发 


